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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編號：641 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法稅改革聯盟「歸還超徵稅收」及「廢除稅務獎

金」案之評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：預算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緣起 

法稅改革聯盟於 1 月 23 日再度走上街頭，在自由廣場

抗議自由日不自由，高喊臺灣稅法不自由，要求「歸還超徵

稅收」及「廢除稅務獎金」等，其相關訴求容有進一步釐清

之必要，以尋求因應之道。 

(二) 稅收超徵是指國家實際收到的稅收超過所編列預算數

，但並不代表有財政盈餘 

    因財政部自 2014 年至 2017 年超徵稅收達 5,000 多億

元，遂有「超徵還民」之訴求。按租稅收入是國家最重要的

財政收入來源，而所謂的稅收超徵即是指國家實際收到的稅

收超過所編列預算數；惟因預算數是在年度開始前所預先估

列，與年度結算所實際收到的稅收，恐難毫無差異。至若國

家的稅收足以支應各項支出，代表國家所收的稅入，超過所

需要的支出，惟因我國尚有公共債務，故發生稅收超徵時，

並不必然代表有財政盈餘，很可能只是減少發行公債的額度

或用以清償公共債務。     

(三) 稅收超徵並非不當得利，惟顯示可能有稅收低估之外，

亦有稅制改革合理化空間 

    稅收超徵的原因，除預算編列低估所致外，另一可能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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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是稅收太多。稅收太多有可能是經濟大幅度成長以致相關

的所得稅、營業稅、財產稅收入增加的結果，抑或者是稅制

改革，例如：近年個人股利所得之可扣抵稅額減半扣抵、金

融業營業稅稅率由 2%提高至 5%、實施房地合一課稅，取消

出售土地所得免稅及調高遺產及贈與稅最高稅率為 20%等之

結果。 

    或有主張財政部過去幾年超徵稅收，構成不當得利，應

返還給人民。然而稅捐稽徵機關係依法課稅，在實體法上就

有法律依據而未構成不當得利，進而不發生返還問題。年度

預算計畫只是預估稅收的參考基礎，並不是退稅請求權依據

。惟既然發生超徵稅款情形，其顯示的意義除可能有稅收低

估之外，亦表示我國稅制仍有合理化之改革空間。 

（四）稅務工作績效與獎金聯結，恐讓外界質疑「為獎金而

查稅」 

    查財政部賦稅署及臺北、高雄、北區、中區、南區等 5

區國稅局 108年度「一般行政－獎金」項下編列稅務獎勵金

預算合計 1億 3,433 萬 6千元。據財政部說明，稅務獎勵金

係依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 7點規定編列預算

，對辦理稅捐稽徵業務績效優異之機關及人員核發稅務獎勵

金，獎勵事項包括：為民服務、稅收徵績、行政救濟、稅務

風紀、自動化作業、欠稅清理、推行重大賦稅政策及辦理重

要賦稅法規之擬訂、修正等績優事蹟。然稅務工作績效與獎

金聯結，恐讓外界質疑「為獎金而查稅」。 

（五）核發稅務獎勵金有違本院決議 

    查本院審議 102年度財政部主管預算案所作決議第 3項

：「稅、關務人員 102年度獎勵金全數凍結，待財政部檢討

修正分配方式，並以激勵基層出力人員為原則，向立法院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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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，另應請行政院於 102年完成薪資

待遇合理化之法制作業，103 年度後不得再編列獎勵金相關

預算。」是繼續核發稅務獎勵金有異本院決議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    當國家因稅收超徵而有財政盈餘時，是否考量退稅給人

民，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；惟如何退稅又是一個在

技術層面爭議頗高的問題，無論齊頭式退稅或用以協助社會

弱勢，涉及各方看法難免不相一致。建議或可修正預算法，

倘若實徵數大於預算數時，明定將差額作為特定使用（例如

列償債基金等），如此或可消弭民眾對政府超徵稅收之不快

。 

而現行稅務獎勵金核發對象仍偏重在高階簡任及賦稅

署之人員，各區國稅局第一線基層人員反領取較少，恐難達

到鼓勵基層人員留任之目標；復以稅務獎勵金之性質偏向補

償稅務人員薪俸之不足，宜回歸俸給法辦理；且稅務工作績

效與獎金聯結，恐讓外界質疑「為獎金而查稅」，並有違本

院決議，允宜通盤檢討其適法性與妥適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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